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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進一步澄清
及

價格及交投量波動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作出進一步公佈，內容乃有關出現於本公司於二零
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報章公佈（「配售公佈」）及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澄清公
佈」）之報章公佈中之若干聲明，有關「配售代理已確認配售股份將配售予六名或以上承
配人，而各承配人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將不得持有超逾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0%
或以上」。

誠然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其中一名承配人獲配售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5.12%。
本公司已在其澄清公佈中就此作出澄清。然而，本公司其後知悉配售代理作出否認，表
示彼等曾確認在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各承配人將不得持有超逾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
之10%或以上。

聯交所正研究本公司是否就發表載有不正確資料之公佈而違反上市規則。聯交所保留對
本公司及／或其董事就此事採取適當紀律處分行動之權利。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已知悉有關近期本公司股價下跌及股份交投量上升之情況，並謹
此聲明彼等並不知悉有任何原因導致該等波動出現。董事亦確認，除刊發本公佈外，目
前概無任何涉及收購或出售變現計劃而須根據上市協議第三段作出披露之磋商或協議，
而根據董事會所知悉，目前亦無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股份價格之事宜而須根據上市協議
第二段實施之一般責任而必須作出披露。

本公司謹提述配售公佈及澄清公佈。配售公佈及澄清公佈所採納之詞語  與本公佈所採納者
具備相同涵義。

誠如配售公佈所述及澄清公佈所概述，「配售代理已確認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各承配人將不
得持有超逾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0%或以上」（「確認事項」）。在刊發該澄清公佈後，
配售代理知會本公司，表示彼等不曾作出該確認事項。

本公司已委託一家律師行（「該律師行」）處理配售公佈事宜，並獲指示處理有關配售公佈及
對其內容作出澄清。該律師行或配售代理，概無在或於刊登有關配售公佈以前或當時，表
示承配人將可在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持有超逾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10%或以上通知
本公司。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已獲該律師行之口頭通知，正式確認該配售公佈之全部內容乃
準確及正確。然而，該律師行否認有責任查核該配售公佈之內容，同時亦否認曾向本公司
正式確認該全部內容乃準確及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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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後，方獲得由配售代理編製之承配人名單。本公司謹此
聲明在刊登配售公佈時，本公司確實有充份理由相信該配售公佈之內容乃準確，並在重大
方面並無誤導。倘須在任何審裁程序或法定研訴中釐定配售代理有否就作出確認事項，則
本公司將就此事作出抗辯。

縱使配售公佈載有之聲明最終構成誤導，然而本公司堅信在配售公佈刊登時配售公佈並無
構成誤導。澄清公佈謹概述配售公佈所作出之確認事項。因此，本公司堅信本公司在澄清
公佈中並無再次重申該確認事項。

聯交所正研究本公司是否就發表載有不正確資料之公佈而違反上市規則。聯交所保留對本
公司及／或其董事就此事採取適當紀律處分行動之權利。

股價及交投量波動
董事已知悉有關近期本公司股價下跌及股份交投量上升，並謹此聲明彼等並不知悉有任何
原因導致該等波動出現。董事亦確認，除刊發本公佈外，目前概無任何涉及收購或出售變
現計劃而須根據上市協議第三段作出披露之磋商或協議，而根據董事會所知悉，目前亦無
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股份價格之事宜而須根據上市協議第二段實施之一般責任而必須作出
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